
南宁市吉宣亚职业培训学校

职业技能鉴定成绩公示

根据《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开展社会培训

评价组织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桂人社函〔 2020〕

203 号）等有关文件要求，为确保职业技能鉴定的公平公正。现对南

宁市吉宣亚职业培训学校2023年3月21日开展的纹绣造型专项能力，

等级无（共 1个批次），报名人数为 14人；合格人数为 14人的成绩

进行公示，公示期为本公示发布之日起 5个工作日（公示期 2023 年

3 月 22 日-2023 年 3月 28 日）。

任何单位和群众如对公示范围内拟通过人员的认定结果有异议，

可以书面形式并署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于公示结束之日前通过邮寄

或直接送达方式提交南宁市吉宣亚职业培训学校（邮寄地址：南宁市

江南万达 A10 栋 4楼，邮政编码：530031）。邮寄送达的以邮戳为准，

直接送达的以送达日期为准，凡以匿名形式反映情况的不予受理。对

反映的情况或问题，我单位将严格按照职业技能鉴定相关政策规定予

以核查。公示无异议的人员，将按照规定程序办理相应职业技能等级

证书。

群众如实反映情况受法律保护。

附件：职业技能等级认定成绩花名册

南宁市吉宣亚职业培训学校

2023 年 3月 22 日




